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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2(e)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 

其他选举：选举人权理事会 47 名成员 

 

  2006 年 3 月 29 日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并谨此通报葡萄牙政府决定

作为候选人参加 2006 年 5 月 9 日在大会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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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3月 29日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并按照 3 月 29 日的说明随

函附上葡萄牙根据第 60/251 号决议就参加人权理事会选举而作出的自愿许诺和

承诺。 

 请秘书处将这些许诺和承诺在大会网站上刊登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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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根据第 60/251 号决议作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 

  葡萄牙对人权的长期承诺 

 

 葡萄牙坚定地致力于尊重《葡萄牙宪法》所载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葡萄牙加

入的各项国际文书所揭示的其他各项人权。实际上，各项国际公约中的规定已在

葡萄牙经过适当程序批准或核准，并在国家法律正式颁布后自动适用。 

 葡萄牙已经加入绝大多数国际人权文书；葡萄牙毫无保留地签署并批准了六

项联合国核心人权文书。
*
 并且，对于每项文书，葡萄牙都承认每个委员会具有

充分的主管权，包括有权审查个人和国家之间的文函并采取调查程序。 

 葡萄牙还加入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强制管

辖权。葡萄牙还承认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程序。 

 在欧洲区域一级，葡萄牙加入了《欧洲人权公约》及其大多数议定书，因此

属欧洲联盟人权法院管辖。葡萄牙承认欧洲社会权利委员会和防止酷刑委员会的

主管权。 

 葡萄牙于 1974 年恢复民主政体，自从 80 年代以来一直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中的积极成员，努力促进和保护世界各地的所有人权，并为弥合分歧和通过对话

推动进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方面，葡萄牙始终与秘书长合作寻求以公正和平

的方式解决东帝汶问题，并在此回顾人权委员会在宣传东帝汶斗争方面发挥的根

本作用。 

 根据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长期承诺和对联合国作用的支持，葡萄牙作出以下承诺： 

A. 与人权理事会进行充分合作 

1. 努力把新成立的理事会建设成一个具有效力和效率的联合国机构。 

2. 与理事会成员和非成员建立建设性对话与合作，提高理事会辩论的质

量，积极参加理事会的工作，就整个人权领域提出传统或创新性倡议。在人

权委员会中，葡萄牙始终是以下三项决议的主要提案国： 各国实现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问题的决议、受教育权利问题的决议和保护联合国工作人员

问题的决议。 

3. 重申向特别报告员和其他特别程序发出的长期邀请。 

__________________ 

 
*
 实际上，葡萄牙已经加入联合国各项核心人权文书，其中包括两项国际人权公约、反对种族歧

视和妇女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的两项议定书、儿童权利公约的两项

议定书以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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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动建立同侪审查机制，确保通过对话对各会员国的人权情况作出客观

分析。 

5. 努力把人权纳入联合国系统的主流，加强对联合国人权机制活动的协

调，提高其工作效力。 

6. 本着“平等参与、所有人权一视同仁”的精神，进一步促进和保护各项

人权。 

7. 改善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使之成为各国与民间社会对话的一个积极和重

要的内容，并确保非政府组织为理事会的工作作出贡献。 

B. 在国际一级促进和保护人权 

1. 鼓励各国加入核心人权条约，全面履行人权义务。 

2. 积极参加目前就改善国际人权法律框架开展的讨论。 

3. 更加广泛地宣传国际人权准则，使之得到更广泛的接受和尊重，以此确

保国际社会对人权危机作出充分和及时的应对。 

4. 支持拟订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进程，加大对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执行情况的关注力度。在这方面，为确保以妥协和广泛

共识的精神开展谈判进程，葡萄牙承诺支持就这一问题建立非正式闭会期间

讨论论坛。葡萄牙的目标是，拟订一项能够获得最广泛共识的文书，大大提

高现有各项国际条约的价值，并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接受和批准。 

5. 通过双边发展合作并通过联合国系统，促进加强民主、善政、法治以及

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6. 全面认识人权，促进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的防治，实现

普及初级教育，在发展合作框架内并在联合国系统内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 

7. 从儿童的最佳利益出发，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8. 采取措施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确保性别平等，促进和保护妇女权利。 

9. 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与葡语国家有关的人权文书和

出版物的葡语翻译，推动目前条约机构系统的改革，促进高专办的工作。 

C. 在国家一级促进和保护人权 

1. 进一步执行批准各项人权条约的政策，避免提出保留，在这方面迅速批

准《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支持核准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或非自愿

失踪国际公约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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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一步执行接受条约机构个人和国家间文函程序和调查程序的政策。 

3 继续与条约监测机构充分合作，执行机构提出的建议，特别是及时提交

定期报告。 

4. 确保在国家一级并在葡语国家分发人权教育材料，并通过其他措施在联

合国人权教育十年范围内继续开展活动。 

5. 推动建立国家人权机制，在最高一级协调现有的人权机构以及影响到人

权的各项法律、方案和政策。 

6. 更好地保护和促进妇女权利，确保把性别观点纳入国家一级通过的政策

和方案的主流。 

7. 更好地保护和促进儿童权利，确保在国家一级通过的政策和方案中纳入

强有力的儿童权利观点。 

 

 


